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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二十年中，随着国家的进步，我国法学研究无论在公法或私法领域均取得长足的进展，法学成果丰
硕，法学英才辈出。
以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也就成为一个实践性和针对性极强的学科。
我国要建立完善、合理的法律体系，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即理论性的论证、框架的设计和实施中的纠
偏等，都有赖于法学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就对我国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机构和广大法律理论工作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证明，法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依赖法学家、法律理论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而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学术界的交流、沟通，更成为法律人开拓视野、激发创造力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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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陈明汝，女，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暨法律学教授，曾在法国斯特拉斯
堡大学欧洲高级研究中心及法国南锡大学欧洲高级研究中心、德国弗莱堡大学、美国洽佛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专利商标法选论》、《美国商标制度之研究》、《工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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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款但书规定，商号或法人营业范围内之商品非同一或类似者，不在此限。
商号之营业范围系依“台湾地区商业登记法”所规定之商品分类；法人而从事营业者，多指营利社团
法人，依“台湾地区公司法”设立登记之公司，其营业范围系依公司登记所指定，二者之营业范围与
现行“台湾地区商标法”所采之国际分类之商品颇有出入，究应如何认定商标商品与商号或法人营业
范围内之商品非同一或类似，关此问题，“行政法院”1977年判字第622号判决明白说明：“‘台湾地
区商标法’第37条第1项第11款但书规定之‘商品非同一或同类’，系专指商标法上商品之分类，而非
指公司法上业务种类之分类。
”至公司营业之商品范围不明确者，以公司营业项目所明显表示或实际营业之商品为准(“行政院”
台(1978)诉字第8158号决定书)；又“行政法院”1983年判字第559号、第1110号判决认为：“公司所营
业之商品与商标所注册之商品是否为同一或同类，应依普通一般社会通念定之，亦即应依照具有普通
一般知识经验之人，从商业行销及经营的观点加以判断，凡此二不同主体之商品，经由相同或类似销
售途径，有其样之功用或目的，而有被误认为出于同一来源者，即属同一或同类商品。
”商标主管机关于1984年以(1984)台商九字第203146号函“经济部”时，则认为“抽象之认定法则，应
尽量少用，是‘台湾地区商标法’第37条第1项第11款但书之适用，宜依本(‘中央’标准)局实务上已
有之分类为准亦即应依‘商标法施行细则’所订之商品分类为依据。
⋯⋯”①而“行政法院”1986年判字第l154号判决，对于营业范围内之商品是否为同一或同类的认定
，则采以商号或　　法人所登记之营业项目为准。
若登记之营业项目不具体时，则可参酌其实际经营　　之项目或商品以为认定之依据(“行政法院
”1986判字第110l号判决)。
①针对与“行政法院”不同之见解，商标主管机关为贯彻其一向之判断同类商品之见解，乃于1987年
“台湾地区商标法施行细则”修正时，于第29条第1项特别规定“台湾地区商标法”第37条第1项第1l
款但书所定商品非同一或同类依施行细则第24条之商品类别为认定之依据。
②虽足达统一之解决，惟是否妥当，颇值商榷。
所幸1993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之“台湾地区商标法”第35条已增订“类似商品之认定，不受前项商品
分类之限制”，其所持理由为：“本法施行细则所订商品分类系基于行政管理及检索之方便而为之分
类，并非同一类中之商品，即当然属于类似商品，爰予增订。
”而1994年7月15日发布之“台湾地区商标法施行细则”修正条文第32条，又已将修正前第29条所谓“
商品非同一或同类，依第24条之商品类别为认定之依据”一语予以删除以之配合。
同条第3项另增订，“本法第37条第1项第11款所称‘全国’，指‘中华民国’现行法律效力所及之领
域”。
以阐明“全国”之意义。
　　又人格权之保护应无国界，是以外国人之姓名如在台湾地区现行法规效力所及之领域为著名者，
亦宜同受本款之保护。
　　此外，“台湾地区商标法施行细则”第32条第2项规定，登记在先之法人，以其名称之特取部分作
为商标图样申请注册，而与登记在后之法人名称特取部分相同，且指定使用之商品与该登记在后之法
人所经营之商品为同一或类似者，仍应征得该登记在后之法人之承诺。
例如A公司于1992年为公司登记，其营业项目为电机。
另一家公司名称特取部分同为“A”，于1995年为公司登记，其营业项目为纺织。
嗣A电机公司于1997年以该公司名称特取部分“A”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使用于纺织品，该登记在先之A
电机公司仍应征得登记在后之A纺织公司之同意始能以“A”申请注册为纺织品商标。
又外国法人经台湾地区主管机关认许，或在台湾地区设立分公司者，亦应有本款之适用，以维护公平
竞争并保障消费者免于受混淆误认。
　　十二、相同或近似于他人同一商品或类似商品之注册商标者。
　　一商标最忌讳由两个不同主体同时使用，且“台湾地区商标法”又规定商标以注册创设商标专用
权，为了保障他人之注册商标，同时亦为保障消费者之利益，故相同或近似于他人同一商品或类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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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注册商标，不得申请注册。
　　又注册商标于实际使用与继续使用后，即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印象。
故本款后段原对于注册商标失效后未满2年者仍给予缓冲期间之保障，以维护交易安全。
至于其注册失效前已有3年以上不使用时，则不受本款之限制。
惟1997年修正公布，1998年11月1曰施行之“台湾地区商标法”部分修正条文，已删除该款后段及但书
之规定。
因目前实务上已于专用期间届满前3个月，通知专用权人延展注册，且专用期间届满后，又有6个月之
缓冲期间，可申请延展注册，本款后段及但书规定已无必要。
①　　然则，此一删除之立法理由系由保障专用权人之权利着眼，而忽略保护交易安全，以免消费者
为原商标专用权人之商标商品所混淆而予以购买。
仍有待商榷。
　　至本款所称之“相同”，系指两商标之意匠设色完全一样之谓。
至于“近似”则指两商标之意匠设色虽非完全相同，然其似同非同之程度足以让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
之可能者称之。
亦即有外观、读音或观念近似等情形。
　　“台湾地区商标法”第37条第1项所规定不得注册之商标图样计有13种情事，而实际上以冒用他人
注册商标于类似商品或仿用他人注册商标于同一或类似商品者居多，目的乃在影射该注册商标之信誉
，以招徕顾客。
其受害者非仅为商标专用权人，消费者亦因此而受混淆、误认。
故援引本款规定驳回注册之案例，居实务上之最。
其中有关近似之商标及同一商品与类似商品之认定，非但为本款之重心，亦且为整部“台湾地区商标
法”之重要课题。
容后专节讨论之。
　　综之，本款之适用：(一)须有两商标之存在，一为已注册，另一为申请注册之商标。
(二)两商标相同或近似。
(三)其所指定之商品为同一或类似。
　　十三、以他人注册商标作为自己商标之一部分，而使用于同一商品或类似商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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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　　38年前负笈法国，专攻国际私法兼及涉外工业财产权法暨其古老之国际性公约。
1968年回台任教政大法研所，亦以国际私法专题研究为课题。
1972年有幸转回台大母系任教，在恩师韩忠谟教授鼓励下，大胆地开授台大法律系暨法研所前所未曾
列入课程之商标法与专利法。
旋即以同年7月4日刚大幅修正通过之“台湾地区商标法”为讲授及阐述之对象。
此其时也，“台湾地区工业财产权法”之著述有如一片荒芜野地。
笔者遂暂舍国际私法，投入拓荒者行列，开始钻研美欧专利商标法之精髓，引进其中符合台湾地区情
势且能为接受之重要理论，如商标次要意义之原则、不正竞争理论、无谓竞争理论、冲淡理论以及可
专利性之分析、发明步骤及实施义务等之阐释，并奉献研究心得，参与修“法”工作。
除研究、传授、建教合作而外，并指导研究生撰写专利商标法论文以培育人才。
商标法、专利法也在这二三十年内，应经济发展及拓展国际贸易之需要而成长茁壮，且已成为符合国
际潮流之健全制度。
随着智财权经济价值之跃升与重要，年轻一辈研究智财权法人才济济，著述亦有如雨后春笋，后继无
虞，乃回首完成国际私法“冲突法论”。
并于1998年8月1日自请提早退休，将教学机会让与年轻学者，以促进新陈代谢。
笔者则利用有限余年，从事“法外追梦”①之退休生涯而外，仍不忘专心整理《商标法原理》与《专
利法原理》两本著作，以便对笔者最早将工业财产权法引领进入台大学术殿堂做最后之交代，方觉心
安理得。
　　本书第一编系以商标法基本观念为出发，第二编则以“台湾地区商标法”为主轴加以阐释。
第三编将商标法上重要专题加以研析，以使读者更能窥探其堂奥。
第四编为商标法之国际保护，包括最古老且最重要之母公约——巴黎工业财产权保护同盟公约，外国
人智财权之地位以及最新之欧共体超国家注册之商标制度。
第五编则为美国商标法之来龙去脉兼及最近十余年来补充修正之新的立法趋势。
殷勤期盼本书能带给读者对台湾地区及欧美商标制度有深一层之认识。
　　本书出版之际，　由美国、德国、法国、瑞士、西班牙及台湾地区等智财权组织或商标专利局及
向台大蔡明诚教授索取最新资料加以更新，谨此致谢。
对谢铭洋教授在德研究期间，多次寄赠欧共体商标资料，同表感激。
又台大法学硕士王治宇先生亦曾代寻网络上资料，并此道谢。
惟智财权法内容及公约成员资料，日新月异，疏误之处在所难免，仍请读者随时注意追踪，以保持领
先资讯。
　　作者序于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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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台湾法学研究精要丛书”，包括民法 、商法、诉讼法和行政法等四个部分，以台湾地区一
批声望最高卓著的资深教授和中青年法学家为主体，聘请两岸法学研究、教学及立法机构的著名法学
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作为严峻的评审机构，挑选若干部具有较高出版价值的法学专著，由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出版，以达到促进两岸学术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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